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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為獎勵成績優異新生就讀本校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成績優異新生之資格、獎學金額規定如下： 

一、資格： 

（一）凡以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錄取本校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之新生，且

其亦獲錄取國立大學（台大、陽明、成大）醫學系或同學系之正取生。 

（二）凡以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管道錄取本校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之新生，且

其成績已達國立大學（台大、陽明、成大）醫學系或同學系錄取標準者。 

（三）凡以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管道錄取本校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，且大學學

科能力測驗成績達滿(75)級分之新生。 

二、獎學金金額： 

（一）凡符合前款第一與第二目資格者，入學第一年每名發給獎學金新台幣貳拾萬

元，二年級起其前學期成績達全班或該年級系排名前百分之二十者，該學期每

名核發獎學金新台幣壹拾萬元。 

（二）凡符合前款第三目資格者，每名核發獎學金新台幣貳萬元。 

第三條領取本獎學金注意事項如下： 

一、領取本獎學金之學生不得再領取「中國醫藥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」第七

條之「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優秀學生獎助學金」。 

二、領取本獎學金之學生於畢業前，若有轉讀他校之情形，則追繳其所領取之所有本

獎學金金額。 

第四條本醫學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，醫學院院長、中醫學院院長、醫學

系主任、中醫學系主任、牙醫學系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註冊組組長為委員，組成「中

國醫藥大學菁英醫學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」，辦理菁英醫學生之申請、遴選、審議、

獎學金核發等相關事宜。 

第五條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